
涉及穆萨国际的跨境电商出⼝税收政策摘要 

 

⼀、 ⽬前主要的跨境电商监管⽅式 

 

 

⼆、 跨境电商企业分类 

根据增值税企业类型划分，跨境电商企业包括⼀般纳税⼈和⼩规模纳

税⼈。其中：年应征增值税销售额超过 500 万元，除另有规定外，应登记

为⼀般纳税⼈；年应税销售额未超过规定标准的纳税⼈，会计核算健全，

能够提供准确税务资料的，可以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般纳税⼈登记。 

 

三、  跨境电商企业业务分类 

根据跨境电商出⼝业务分类，可分为⾃营出⼝业务和代理出⼝业务。

◆⾃营出⼝业务：出⼝企业应办理出⼝退税资格备案申报享受出⼝退 



税。除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根据国务院决定明确的取消出⼝退（免）税

的货物外，对于⾃营出⼝业务，⼩规模纳税⼈可享受出⼝环节增值税免税

政策；⼀般纳税⼈按照⽣产企业和外贸企业划分，可分别享受出⼝免抵退

税和出⼝免退税政策。 

◆代理出⼝业务：代理出⼝企业应先出⼝退（免）税资格备案，后根

据代理出⼝协议以及报关信息等及时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开具《代理出⼝

货物证明》，并将其转交委托⽅。同时对于代理业务应根据代理协议开具

相应的代理费发票，确认代理费收⼊。 

 

四、  跨境电商特殊性涉税政策 

1. 跨境电商零售出⼝退税政策 

政策依据：财税〔2013〕96 号《财政部 海关总署 税务总局关于完善

跨境电⼦商务零售进⼝税收政策的通知》。电⼦商务出⼝企业出⼝货物(财

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明确不予出⼝退(免)税或免税的货物除外，下同)，同

时符合下列条件的，适⽤增值税、消费税退(免)税政策： 

（1）电⼦商务出⼝企业属于增值税⼀般纳税⼈并已向主管税务机关

办理出⼝退(免)税资格认定（注：现⾏表述为备案）； 

（2）出⼝货物取得海关出⼝货物报关单(出⼝退税专⽤)，且与海关出

⼝货物报关单电⼦信息⼀致； 

（3）出⼝货物在退(免)税申报期截⽌之⽇内收汇； 

（4）电⼦商务出⼝企业属于外贸企业的，购进出⼝货物取得相应的

增值税专⽤发票 

 



2. 跨境电商零售出⼝免税政策 

政策依据：财税〔2013〕96 号《财政部 海关总署 税务总局关于完善

跨境电⼦商务零售进⼝税收政策的通知》。电⼦商务出⼝企业出⼝货物，

不符合退免税规定条件，但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适⽤增值税、消费税免

税政策：  

（1）电⼦商务出⼝企业已办理税务登记； 

（2）出⼝货物取得海关签发的出⼝货物报关单；3.购进出⼝货物取得

合法有效的进货凭证。 

 

3. 跨境电商综试区零售出⼝货物税收政策 

政策依据：财税〔2018〕103 号《财政部 税务总局 商务部 海关总

署关于跨境电⼦商务综合试验区零售出⼝货物税收政策的通知》。对综

试区电⼦商务出⼝企业出⼝未取得有效进货凭证的货物，同时符合下列

条件的，试⾏增值税、消费税免税政策: 

（1）电⼦商务出⼝企业在综试区注册，并在注册地跨境电⼦商务线上

综合服务平台登记出⼝⽇期、货物名称、计量单位、数量、单价、⾦额。

（2）出⼝货物通过综试区所在地海关办理电⼦商务出⼝申报⼿续； 

（3）出⼝货物不属于财政部和税务总局根据国务院决定明确取消出⼝

退(免)税的货物。 

 

4. 跨境电商综试区零售出⼝企业所得税核定征收 

政策依据：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9 年第 36 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

跨境电⼦商务综合试验区零售出⼝企业所得税核定征收有关问题的公



告》。跨境电商综试区内跨境电商企业，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试⾏核

定征收企业所得税办法： 

（1）在综试区注册，并在注册地跨境电⼦商务线上综合服务平台

登记出⼝货物⽇期、名称、计量单位、数量、单价、⾦额的； 

（2）出⼝货物通过综试区所在地海关办理电⼦商务出⼝申报⼿续

的； 

（3）出⼝货物未取得有效进货凭证，其增值税、消费税享受免税

政策的。 

核定⽅式：综试区内核定征收的跨境电商企业应准确核算收⼊总额，

并采⽤应税所得率⽅式核定征收企业所得税。 


